


关于沈阳市儿童医院护理专业进修的通知

一、准入标准：护师以上职称、大专以上学历具有3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且连续注册的在职护理人员。

二、进修时间：6个月 

三、收费标准：500元/月，特殊护理专业进修时间6个月以内1000元/月，食宿费自理。

四、进修专业：PICU、NICU、小儿内科、小儿外科、小儿康复、输液中心、小儿急诊等专业。

五、报名方式：欲来院进修人员需填写进修申请表（见附件1），填写完整后上传至电子邮箱。正式录取后，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通知。进修人员按约定时间于护理部报到，携带①单位盖章的纸质版报名表；②2寸白底标准彩色照片2张；③护士执业及职称证复印件；④身份证复印件；⑤最高学历毕业证复印件各1份，自备护士服、护士裤、护士鞋。

六、进修期间应遵守沈阳市儿童医院各项管理规定，如

无故旷工累计2天以上或出现严重护理差错事故，终止进修。

联系人：刘妍妍       联系电话：024-678570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4-86900157转8156

电子信箱：sysetyyhlb@163.com
沈阳市儿童医院   护理部

2021年1月8日

辽宁省儿童医院 沈阳市儿童医院

护士进修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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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